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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案 說            明 

類型 某校長明知廠商借牌、綁標與浮編學校工程預算，放任其不法

行為方式圖利廠商 

案情概述   某校於 100 年 3 月辦理「教室教學環境及設備改善計畫」

採購案，採購金額為 600萬元，A廠商負責人乙聯合丙，向 B建

築師事務所借牌，與該學校甲校長達成共識，透過與該學校訂

立小額規劃設計監造廠商委託契約書方式進行綁標，並浮編預

算、工項，製成預算書圖、設備規範內容及招標須知補充說明等

文件交給該學校。 

    該學校採購承辦人則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承甲校長之指示

配合辦理上述採購案件之公開招標程序，乙丙商議，由丙向 C廠

商借牌投標；向 D、E等廠商借牌陪標，終使 C廠商以 540萬元

得標。 

    嗣後乙丙即依先前之商議，由丙負責實際施作、監造並完

工驗收，又將標價 4 成利益 216 萬元交與乙，丙則分得有十多

萬元之利益，本案甲、乙、丙等 3 人後依貪汙治罪條例共同犯

對主管事務圖利罪經法院一審判決有罪。 

風險評估 (1)採購主管法紀觀念薄弱 

(2)採購承辦人缺乏對於綁標、浮編或圍標手法之辨識能力 

(3)缺乏行政監督機制 

防治措施 (1)加強機關人員之法紀觀念 

(2)辦理專案稽核，進行風險控管 

 (3)建立內控機制落實審核作業 

 

參考法令 1 1.政府採購法 87條第 5項前段 妨害投標罪(借牌) 
2 2.政府採購法 87條第 5項後段 妨害投標罪(容許借牌) 
  3.政府採購法 87條第 3項 妨害投標罪(陪標) 
  4.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第 3條、刑法第 31條  
    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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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 說            明 

類型 學校採購人員將底價建議金額載於未以密件簽辦之公文上 

案情概述     甲係某國中之教師並兼任該校之總務主任，負責辦理該學

校新建教學大樓暨專科教室附屬設備採購案，經本局稽核發現

甲於採購案訂定底價簽呈時，簽辦底價公文未列密件，並將底

價建議金額載於該公文說明段送陳核。 

    甲於另案辦理該學校新建大禮堂冷氣空調系統工程採購案

定底價簽呈時，亦有簽辦底價公文未列密件，並將底價建議金

額載於該公文說明段送陳核之情形，疑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3項「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規定。 

風險評估 (1)不當洩露採購資訊 

(2)採購人員法紀觀念薄弱 

防治措施 (1)加強機關人員之法紀觀念 

(2)確實分析洩密風險並檢討缺失態樣，以強化內控制度 

(3)善用友校資源 

(4)建立內控機制落實審核作業 

(5)訂定採購案件保密措施注意事項，敦促各學校採購單位落實 

   保密規範 

 

參考法令 1.109年 9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號令政府採購法錯

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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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 說            明 

類型 學校教學設備財物採購涉及抄襲特定廠商規格與限制競爭態樣 

案情概述     甲係某國小之教師並兼任該校之總務主任，辦理該學校生

活科技教室教學設備採購案，本案為告金額以上採購，以公開

招標最低標方式辦理招標，經本局稽核發現本案招標規格部分

項次採購項目，與得標廠商○○數位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

設備規格型錄幾乎完全相符，爰本案採購規格疑有抄襲得標廠

商設備規格情形，符合工程會 109 年 9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 號令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 3-1「抄襲特定

廠商之規格資料｣態樣。 

    另本案部分項次採購項目規格需求表有指定產品特定品牌

或系統(作業系統：ios 11)，而無註明「或同等品」字樣情形，

亦符合工程會 109 年 9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 號令之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 3-3「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風險評估 (1)抄襲特定廠商規格與限制廠商競爭 

(2)承辦人未諳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3)間接圖利廠商問題   

防治措施 (1)加強法治教育宣導 

(2)邀請專家協助審查把關   

(3)善用友校資源 

(4)建立內控機制落實審核作業    

參考法令 11.109年 9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號令政府採購法錯誤
行為態樣序號三(一) 

22.109年 9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號令政府採購法錯誤
行為態樣序號三(三) 

33.政府採購法第 6條公平合理原則、政府採購法第 26條第 2項、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第 2點及第 3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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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 說            明 

類型 學校採購人員對於圍標異常情形未落實審標作業 

案情概述     甲係某國小之教師並兼任該校之總務主任，乙係兼任該校

事務組長之教師，辦理該學校交通車勞務採購案計 2案(106學

年度第 1 學期上下學交通車勞務及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上下學

交通車勞務)，2案採購均採公開招標最低標方式決標，總計採

購金額約 2000餘萬元。 

    上述 2案投標廠商刻意製造不合格標情事，又或有 3家、2

家以上廠商使用相同領標網路位址 IP 及領標電子憑證序號等

圍標異常情形，甲、乙等 2 人均為上開 2 採購案之審標人員，

對於圍標嫌疑之事證缺乏警覺性，致為能及時發現並依法妥處，

仍逕行決標，審標作業顯欠周妥，上述行為經查證後，就甲乙 2

人未落實審標作業之疏失，各核予申誡 1次處分。 

風險評估 (1)承辦人對於圍標事證欠缺警覺性 

(2)採購人員對於圍標異常情形未落實審標作業 

(3)採購人員法紀觀念薄弱 

防治措施 (1)建立內控機制落實審核作業 

(2)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及法治宣導，強化人員專業職能 

(3)善用友校資源 

(4)投標須知明訂要求投標廠商提供電子領標憑據進行審核 

參考法令 11.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4項(圍標) 
22.109年 9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號令政府採購法錯誤
行為態樣序號十一(十三)「不同投標廠商之領標網路位址(IP)
相同」態樣 

 3.95 年 7 月 25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56920 號令示：機關辦理採

購，有 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開標後有 2家以上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致僅餘一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款「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或第 50條第 1項第

7 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處理：甲、押標金未附或不符

合規定。乙、投標文件為空白文件、無關文件或標封內空無一物。丙、資

格、規格或價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丁、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或公告

之 底 價 。 戊 、 其 他 疑 似 刻 意 造 成 不 合 格 標 之 情 形 。                    
4.109 年 11 月 9 日府工採字第 1090280714 號函說明三(二)投
標須知，有關電子領標憑據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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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 說            明 

類型 學校人員要求廠商施作非採購案之工項及驗收後遲未給付廠商

工程款 

案情概述     甲係某國中校長，該學校辦理大樓結構補強及環境修繕工

程採購案，本採公開招標評分及格最低標方式決標，總計採購

金額約 1800餘萬元，於第 3次開標後由乙廠商得標，本案工程

於 109 年 6 月 1 日完成驗收，學校於 109 年 7 月 4 日收到乙請

款發票，卻遲於 119 年 9 月 20 日始陳報本局請款，致於 10 月

19 日始完成付款，符合工程會 109 年 9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 號令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 12-12「未依規

定期限付款｣態樣。 

    另甲要求乙施作水泥地坪、輕隔間、廁所馬桶、化糞池等與

工程契約項目無關之工項，亦符合工程會 109年 9月 14日工程

企字第 1090100528 號令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 12-15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及採購倫理準則規定，甲上述行為

經查證後，就甲督導該學校辦理大樓結構補強及環境修繕工程，

及其他雜項採購業務，違反政府採購法錯誤行為態樣及本市相

關法令規定，核予口頭警告 1次處分。 

風險評估 (1)採購主管人員未諳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2)學校未依規定期限給付廠商款項   

(3)學校要求廠商施作與工程契約項目無關之工項 

防治措施 (1)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及法治宣導，強化人員專業職能    

(2)善用友校資源    

 (3)建立採購諮詢平台 

(4)邀請專家協助審查把關   

參考法令 11.本案採購契約第 15條 
22.109年 9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號令政府採購法錯誤
行為態樣序號十二(十二) 

 3.109年 9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528號令政府採購法錯誤
行為態樣序號十二(十五) 

44.採購倫理準則第 7條第 15款 
55.刑法第 30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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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案 說            明 

類型 學校開辦社團未依本市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及政府採

購法等規定辦理 

案情概述     甲係某國中校長，該學校辦理課外社團師資疑未具有相關

專長，經查證結果發現，該學校部分課外社團師資(廠商所提供

之社團活動師資，非屬學校遴聘而領有鐘點費之一般師資)並無

相關專長證照、部分廠商承包該學校課外社團活動招收學生人

數及收費金額逾 10萬元，扣除學校必要支出之行政費用後，給

付廠商費用金額仍逾 10萬元，惟該學校未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涉及行政疏失。 

    經查該學校課外社團委員對於部分課外社團師資遴聘審議

不實情形，違反本市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第 5 點及該

學校活動實施辦法第 5 點規定；部分課外社團活動給付廠商費

用金額逾 10萬元卻未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上述情事經

查證後，就甲督導該學校辦理學校課外社團活動未依本市國民

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該學校活動實施辦法及政府採購法

等規定辦理，涉有疏失，核予申誡 2 次處分，並要求學校追討

教師鐘點費計 9萬餘元。 

風險評估 (1)學校行政人員未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招標程序 

(2)學校課外社團委員對於部分社團師資遴聘審議不實情形 

防治措施 (1)社團活動給付廠商費用金額超過 10萬元者依規定辦理招標 

(2)落實社團師資遴聘審議制度   

(3)善用友校資源   

參考法令 11.政府採購法第 14條 
 2.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6條 
23.本市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第 5點 
 4.該學校活動實施辦法第 5點 
5.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台幣 10 萬元)以下採購常見誤
解或錯誤態樣一(二) 

6.本市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第 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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